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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石油公司与国际石油机制的变化
———1971 年德黑兰谈判解析

尚
 

彦
 

军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1970 年 12 月到 1971 年 2 月,石油输出国组织进行了维护自身石油权益的斗争,跨国

石油公司最终做出让步,双方代表签署了《德黑兰协议》。 这一协议使欧佩克开始获得了原油

标价权,导致跨国石油公司控制产油国石油的国际石油机制逐渐瓦解。 在这场石油斗争过程

中,跨国石油公司对欧佩克石油斗争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这一态度转变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给中国石油企业参与“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留下一些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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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是
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制定者。 1971 年跨国石油公

司(简称石油公司) 与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

克)进行德黑兰谈判,签署《德黑兰协议》,导致跨国

石油公司控制产油国石油的国际石油机制逐渐瓦

解。 有关德黑兰谈判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多从欧佩

克、石油消费国政府等视角进行研究①,而从跨国石

油公司角度进行探讨的论著相对较少②,还有一些

问题有待继续探索。 譬如,跨国石油公司态度转变

的利益考量是什么? 跨国石油公司态度的转变与国

际石油市场变化的关系如何? 跨国石油公司与欧佩

克以及石油消费国政府的关系如何? 鉴于此,本文

拟利用最新解密的英美档案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
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1971 年德黑兰谈判的缘起

1970 年之前,在国际石油市场上以“七姐妹” ③

为首的跨国石油公司处于支配地位,它们控制着石

油税率的调整,尤其是控制着原油标价的决定权。
为了争取自己的石油权益,1960 年 9 月,由 5 个主

要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科威特、
伊拉克与伊朗派出的代表在巴格达开会,成立了石

油输出国组织。 “在最初几年,欧佩克事实上只取

得了两个成就,一是它使各石油公司不敢轻易地单

方面采取重大行动,再就是各石油公司不敢再降低

标价。 除此之外,许多理由使欧佩克在最初的 10 年

没有多少建树。” [1]143-144 到 1970 年,西方工业化国

家出口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而欧佩克成员国出口

原油的价格却没有提高,这导致欧佩克成员国从原

油出口中获得的真正收益在事实上下降了。 于是,
利比亚于 1970 年率先掀起了产油国维护石油权益

的斗争,最终迫使在利比亚的跨国石油公司同意提

高原油标价和税率。 利比亚的成功很快影响到伊拉

克、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和伊朗等国,这些国家也纷

纷要求提高原油标价和税率。
在此背景下,1970 年 12 月 9 日—12 日,第 21

届欧佩克会议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 大

会通过了第 21 届欧佩克会议决议,决定待成员国

批准后,于 12 月 28 日对外公布。 12 月 28 日,第
21 届欧佩克会议决议对外公布,其中第 120 号决

议包括三项主要内容,第一,所有成员国采纳以下

目标:(1)确定在成员国经营的石油公司净收入的

最低税率为 55%;(2)统一增加所有成员国的原油

标价或税收参考价格,以改善国际石油市场条件;
(3)从 1971 年 1 月 1 日起完全取消给予石油公司的

销售津贴。 第二,为了实现以上目标,由伊朗、伊拉

克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代表阿布

扎比、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
与在上述成员国经营的石油公司的代表进行谈判。



第三,委员会应在会议结束后的 31 天内在德黑兰与

石油公司开始谈判。 其他相关决议有:如果主要工

业化国家的货币平价发生变化,对成员国的购买力

或收入产生不利影响,应调整原油标价或税收参考

价格,以反映这种变化;完全支持成员国获得附加

费,以恢复其比较运输优势。
 [2]98-103;[3]542-547

1971 年 1 月 12 日,石油公司与欧佩克委员会

之间的磋商会议如期召开,参加会议的石油公司代

表要求欧佩克委员会对欧佩克决议给予具体解释,
但是他们指出:“公司并没有授权我们对第 120 号

决议内容进行谈判,也没有授权我们设立谈判的时

间表。” [3]821-824 伊朗财政大臣贾姆希德·阿穆泽加

尔明确表示:“石油公司实际上采取了拖延战术,对
欧佩克国家表示不尊重。” [3]629-631 于是宣布中断双

方的磋商。 第二天,欧佩克委员会对外宣布,鉴于石

油公司代表拒绝确定谈判的时间,欧佩克决定于 1
月 19 日在德黑兰召开欧佩克特别会议,以采取必要

措施;但是,为了表示通过磋商解决双方分歧的诚

意,委员会希望石油公司于 1 月 19 日之前派出有授

权的代表进行谈判。[3]634-635

在石油公司代表与欧佩克委员会进行磋商的前

一天,23 家石油公司的代表在纽约集会,这次集会

有两个目的:一是商议给欧佩克写一封联名信,宣布

他们的共同立场;二是签署一个互助协议,以使石油

公司被一一攻破时能互相援助,摆脱困境。[4] 1 月 13
日,石油公司联名签署了致欧佩克的信,在信中提出

了石油公司的提案,主要包括两项内容:第一,“只

有与所有产油国政府同时达成协议,我们才能与欧

佩克成员国谈判他们提出的增长要求”;第二,“大

体上,我们所设想的方案应包括:(1)修订欧佩克所

有成员国所有原油的标价,建议根据‘世界范围内

的通货膨胀’ 或类似标准,每年对新水平作适度调

整;(2)根据货物价格的变化,调整短途原油运费;
(3)不提高现行税率,不追溯付款,不实行新的强制

性再投资;(4)上述所有条款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五

年内 保 持 不 变, 其 后 将 对 上 述 条 款 进 行 审

查”。[3]665-6671 月 16 日,石油公司向欧佩克以及欧佩

克各成员国发出了这封信。[5]将之与第 21 届欧佩克

会议决议相对照,可见双方在提高原油标价、标价的

调整与通货膨胀相联系以及调整短途运费方面存在

共识,但在谈判程序和提高税率方面分歧明显。
1 月 14 日晚,石油公司签订了《互助协议》,主

要内容包括:(1)各方宣布,在 1973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未经其他各方同意,其无意与利比亚政府签订任

何协议;(2)如果在 1971 年 1 月 8 日之后,由于利比

亚政府的行动导致任何一方或多方的利比亚石油产

量减少到 1970 年 12 月的日平均水平以下,则所有

各方将在此期间(但不超过 1973 年 12 月 31 日)分

摊削减的产量。[3]684-689

与此同时,石油公司积极争取美、英政府的外交

支持。 1 月 15 日,石油公司和美国国务院举行会议

讨论当前局势。 会上,石油公司代表提议,美国政府

应派一个高级别的政府代表团访问伊朗、沙特和科

威特进行游说。 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派

副国务卿约翰·欧文率团访问中东主要产油国,以
试图改变伊朗、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立场。[6]1771
月 16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致信伊朗国王巴列维,表
达了美国对产油国和石油公司之间谈判的关切,宣
称这一僵局对双方都不利,石油消费国需要以合理

的条件获得安全的石油来源,而石油生产国完全有

权从其最宝贵的资源中获得公平的收入,美国政府

愿意为双方达成公平的解决方案提供建设性意

见。[6]179 为进一步支持石油公司,美国政府向利比

亚表明,利比亚试图以石油问题施压美国和欧洲,以
影响美欧在阿以争端中的政策,这一策略不会成功。
美国政府请求伊朗对其他产油国施加影响,确保这

些国家不会支持利比亚的这一策略。 美国政府还命

令美国驻阿拉伯各国的大使告知其所在国政府:美
国政府认为石油公司的提案是达成合理的协议的基

础。[6]183 同时,石油公司也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1
月 19 日,英国外交大臣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表

示:“大体上,英国政府的态度是支持石油公司提出

的计划。” [3]758-759 然而,19 日,欧文向美国国务院建

议,现在应该敦促石油公司与波斯湾产油国进行单

独谈判。 其理由是,进行整体谈判将导致以沙特和

伊朗为代表的温和派被迫支持以利比亚为代表的极

端派的要求,恰恰相反,与海湾产油国迅速达成合理

的协议可能会抑制利比亚的影响。[6]192;[3]780-782 在欧

文的影响下,国务院建议石油公司接受这一建议。
20 日,就国务院所提建议,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表示:“我们暂时将这一建议留给英国石油公司和

荷兰皇家壳牌公司进行商业判断。”
 [3]780-782

二、1971 年德黑兰谈判与跨国石油公司的态度

转变

1971 年 1 月 19 日下午 3 点,石油公司代表和

欧佩克委员会在伊朗财政部正式开始谈判。 会谈

中,委员会明确表示,根据第 21 届欧佩克会议第

120 号决议,他们只有权利代表波斯湾六国进行谈

判,而无权根据上述决议以外的任何文件进行谈判。
但是,由于石油公司的提案与欧佩克决议的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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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有关,委员会代表针对石油公司的提案申明了欧

佩克的意见,主要包括:第一,石油公司在提高原油

标价、标价的调整与通货膨胀相联系以及调整短途

运费方面提出了积极建议;第二,在石油税率问题

上,石油公司的提案与决议相矛盾;第三,关于五年

承诺的问题,如果石油公司承诺,由于成品油价格上

涨而获得的任何额外利润将反映在原油价格上,欧
佩克可以作出适当的安排;第四,石油公司提出的谈

判程序不符合欧佩克的决议,“双方应进行区域性

谈判而不是全球性谈判,这符合相关各方利益,尤其

是石油消费国利益”。[3]821-824 委员会还建议,“各公

司放弃其达成全球协议的提案,与波斯湾产油国和

‘地中海集团’分别谈判”,并强调“他们不能强迫利

比亚接受石油公司的提案,但波斯湾产油国认为这

些提案和欧佩克的决议是一致的”。[3]780-782 谈判持

续了两个半小时,会议结束时,石油公司代表要求休

会 48 小时,以讨论欧佩克委员会的意见。
1 月 20 日,在伦敦,石油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

在英国石油公司新造的摩天楼大不列颠大厦里开

会。 这次会议起草了致欧佩克委员会的第二封信,
就欧佩克委员会的上述意见作出如下答复:我们并

不反对分别进行相互联系的谈判,最初可以与并非

由欧佩克全体成员国组成的小组进行谈判;但是,任
何谈判方案都必须在总体上被接受,不会导致进一

步的蛙跳④。 此外,会议还决定在伦敦和纽约成立

两个临时小组以处理与欧佩克的谈判,伦敦小组负

责政策问题,纽约小组负责通讯事宜。[3]795-796

1 月 21 日,双方继续谈判,石油公司代表把第

二封信交给欧佩克委员会,委员会代表指出,回信太

含糊不清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谈判,在这种情

况下,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石油公司不愿意谈判,
石油公司的答复可能表明石油公司在使用拖延战

术。 鉴于此,石油公司代表要求再休会一周,以便能

准备具体的方案。 委员会代表进而表示,“为了证

明我们最大的合作诚意,我们再次给予你们一周的

休会时间”,但条件是:(1)下次会议应在 1 月 28 日

上午 9 点在伊朗财政部举行;(2)下次会议中石油

公司提交的提案须与第 21 届欧佩克会议第 120 号

决议规定的内容相关,须包含清晰、全面、详细和数

字化的答复。[3]821-824

针对石油公司的拖延战术,欧佩克于 1 月 22 日

对外宣布,将于 1971 年 2 月 3 日在德黑兰举行第 22
届欧佩克会议,会议将讨论目前在德黑兰举行的欧

佩克委员会和石油公司谈判的结果,并强调“15 个

跨国石油公司于 1 月 16 日提出的提案不能成为本

委员会进行谈判的议题,这一提案的内容应由欧佩

克决定”。[2]104 为了再次强调欧佩克的立场,1 月 24
日,伊朗国王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指出石油公

司提出的进行整体谈判的要求可笑至极,并威胁道,
如果石油公司在谈判问题上不肯让步,他们将施加

“委内瑞拉条款” ⑤。[7];[8]83
 

在欧佩克施加的压力下,1 月 25 日,伦敦政策

小组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派遣一个小组前往

的黎波里,另一个小组前往德黑兰,在 28 日分别向

利比亚和波斯湾产油国提交详细的建议。” [3]843-845

利比亚小组由埃克森石油公司负责中东事务的董事

乔治·皮尔西领导,德黑兰小组由英国石油公司董

事斯特拉撒蒙德勋爵领导。[3]85727 日,皮尔西抵达

利比亚,但是利比亚方面表示,只和个别公司谈判,
而不和利比亚小组谈判。 利比亚小组不得不返回伦

敦。[9]177 石油公司与利比亚的谈判未能开展。
1 月 28 日,斯特拉撒蒙德在德黑兰与欧佩克委

员会开始了实质性的谈判,斯特拉撒蒙德向委员会

提出了石油公司的具体建议:(1)欧佩克的中东和

非洲成员国所有原油现行标价一般每桶增长 15 美

分;(2)1972 年 7 月 1 日以及随后的每一年,对原油

标价进行调整,以反映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

出口价格指数的变化,这一数据应由联合国秘书处

估算与提供;(3)地中海原油的标价将增加一项临

时运输补贴,以反映其在异常运输条件下对波斯湾

原油的短途优势;(4)不提高税率、矿区使用费,不
征收新税,不追溯付款,不实行新的强制性再投

资。[3]866-867 但是石油公司代表还表示,委员会必须

作出以下三方面的保证:(1)一旦波斯湾地区的谈

判完成,波斯湾产油国将决不支持欧佩克地中海成

员国的任何石油禁运行动;(2)如果欧佩克地中海

产油国获得比波斯湾产油国更好的条件,后者须遵

守已达成的协议,而不寻求与地中海产油国同等的

条件,也就是说,波斯湾产油国不享受最惠国条款;
(3)一旦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须使从东

地中海出口的原油标价与从波斯湾出口的原油标价

一致。[10]136 而委员会表示,除了第 21 届欧佩克会议

第 120 号决议的要求外,还须增加“在协议的五年

期限内,原油价格应有所上涨,以反映成品油价格的

上涨”,并指出原油标价每桶须增长 54 美分。[8]85 对

于给予石油公司的保证,委员会表示,接受不施加禁

运和不享受最惠国条款,但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拒

绝上述第三方面的保证,并指出“预期地中海谈判

的结果为时过早”。[10]136 最后欧佩克委员会威胁

道,“到 2 月 3 日波斯湾国家与石油公司还没有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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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欧佩克全体大会将在那一天召开,产油国将采

用‘委内瑞拉条款’”,如果石油公司拒绝遵守立法

规定, 产 油 国 将 “ 在 一 周 内 禁 止 一 切 石 油 出

口”。[3]876-877 双方分歧较大,谈判不欢而散。
1 月 31 日,会谈重新开始。 双方都做出一定的

让步,欧佩克委员会提出标价每桶增长可以降到 49
美分,而石油公司代表表示,标价只能提高 27 美分,
但前提是对东地中海原油的标价作出适当安排,以
便“ 后期与利比亚和其他产油区建立必要的联

系”。[9]19-23 虽然双方都有所妥协,但依然没有打破

僵局。
在 2 月 2 日期限届满的那一天,石油公司代表

传达了公司高层的意见,表示欧佩克委员会提出的

条款难以让人接受。 石油公司代表指出:“由于提

议的解决方案中遗漏了东地中海原油问题,他们不

能接受欧佩克提出的保证。” [6]208 其原因“并不是财

务条款使石油公司的高层坚持他们的立场”,而是

“欧佩克提供的保证还不足以防止地中海产油国进

行蛙跳”,最后敦促“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在东地中

海原油标价问题上做出承诺”。[8]86 欧佩克委员会代

表亦表示,他们不能接受公司提出的财务方案,在这

种情况下他们无权作出任何保证。[9]19-23 至此,谈判

一度破裂。 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
石油公司主张原油标价适度增长,反对欧佩克委员

会提出的过度要求;第二,石油公司要求伊拉克和沙

特阿拉伯在东地中海原油标价问题上做出承诺,但
是欧佩克委员会反对。

2 月 2 日 5 点 20 分,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埃里

克·德雷克与荷兰皇家壳牌公司董事长戴维·巴伦

拜见英国外交大臣。 德雷克表示,除了法国石油公

司以外,所有的石油公司都认为,在缺乏可靠保证的

情况下,不值得签署协议。 英国外交大臣对德雷克

的看法表示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德雷克强调,“政

府最好的帮助方式是:1. 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可能

是大使级别的,由尽可能多的大国要求伊朗国王延

长时间。 2. 由尽可能多的国家元首向伊朗国王和其

他欧佩克国家元首发出信息,其要点包括:欧佩克建

议的石油提价将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
其中许多是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家负担不起这种提

价”。[9]9-12
 

晚上,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在德雷克建议的

基础上起草了三份电报并向各地发出,第一份发给

英国驻伊朗大使丹尼斯·怀特,要求怀特面见伊朗

国王或其他大臣说明以下观点:(1)“我们认为波斯

湾产油国与石油公司之间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对所有保证达成一致,而石油

公司认为这些保证是必要的”;(2) 希望伊朗国王

“同意延长谈判时间”。[9]17-18 第二份带有类似指示

的电报发给英国驻科威特、巴格达和沙特阿拉伯的

代表。 第三份电报发给其他石油消费国政府,要求

他们采取一致行动。[9]9-10,90-912 月 3 日上午,怀特向

伊朗司法大臣阿萨多拉·阿拉姆提出英国的观点:
紧急要求延长时间,适当保证的重要性。[9]29-31

 

2 月 3 日—4 日,第 22 届欧佩克会议在德黑兰

举行,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其主要内容包括:“从波

斯湾出口石油的成员国应在 2 月 15 日采取必要的

立法措施,以实现第 21 届欧佩克会议第 120 号决议

的目标。 在欧佩克成员国通过这些法律后 7 天内,
如果相关石油公司不遵守这些立法措施,欧佩克成

员国须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全面禁止石油公司运输

原油和石油产品。” [2]105-106 会议结束后,阿穆泽加尔

对外宣称,“我们已经决定立法,但我们为石油公司

敞开了大门,让它们回来接受我们的条款”,他进一

步补充道,“不存在谈判或恢复谈判的问题。 石油

公司只能接受我们的条款,否则我们将执行立法措

施”。[11] 2 月 5 日,欧佩克对外公开宣布,第 22 届欧

佩克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规定成员国应立即采取措

施,以实现欧佩克第 21 次大会第 120 号决议的目

标,决议具体内容将于 2 月 8 日公布。[2]104

2 月 5 日,石油公司就目前的形势召开会议。
石油公司普遍认为,“如果不可能在合理的条件下

达成协议,那么从与消费国关系的角度来看,最好是

把赌注压在波斯湾产油国的立法上”。[9]57-58 下午 5
点,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贸易工业部、财政部官

员与英国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代表在白厅

讨论有关立法与制裁问题时,英国石油公司的萨克

利夫表示:“科威特的新一届议会可能会否决起草

的立法。” [9]66-71 由此可见,欧佩克进行石油禁运的

决议通过后,石油公司仍存侥幸心理,希望利用分化

对手的策略负隅顽抗,不愿意接受欧佩克的要求。
第 22 届欧佩克会议的决议很快被成员国批准,

提前一天公诸于世。 鉴于欧佩克施加的压力,石油

公司马上改变了立场。 2 月 8 日,石油公司召开会

议,石油公司的经理们认为:“事实表明,通过谈判,
他们可能得到的条款与立法规定的条款之间的差异

比预想的要大。 因此,他们认为达成协议的确符合

他们的利益。” [9]83-85 石油公司决定派斯特拉撒蒙德

于 2 月 9 日晚在巴黎与阿穆泽加尔会晤。
2 月 9 日晚,斯特拉撒蒙德、皮尔西与阿穆泽加

尔在巴黎举行会晤。 会谈进展顺利,双方一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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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湾有可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9]9911 日,
双方在德黑兰重启石油谈判,最终于 14 日达成《德

黑兰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1)波斯湾国家不再

提出新的增长要求,不支持任何欧佩克成员国提出

类似的要求;(2)波斯湾国家原油出口税率提高到

55%;(3)波斯湾国家从波斯湾出口的原油标价普

遍每桶提高 35 美分(包括运费差价 2 美分);(4)由

于通货膨胀,按照标价的 2. 5%增加原油标价,时间

为 1971 年 6 月 1 日以及 1973—1975 年间每年的 1
月 1 日;(5)原油标价每桶增加 5 美分,以反映成品

油价格的上涨,时间为 1971 年 6 月 1 日以及 1973—
1975 年间每年的 1 月 1 日;(6)取消给予石油公司

的销售津贴;(7)该协议有效期从 1971 年 2 月 15 日

到 1975 年 12 月 31 日。[9]122-130 由此可见,与 1 月 28
日欧佩克提出的要求相比,《德黑兰协议》是欧佩克

的重大胜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基本满

足了欧佩克提高原油标价的要求;其二,石油公司放

弃了要求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在东地中海原油标价

问题上做出承诺的保证条件。
纵观 1971 年德黑兰石油谈判的过程,跨国石油

公司对欧佩克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即从拒绝欧佩

克的过度要求转变为基本上接受欧佩克的要求。
三、跨国石油公司态度转变的动因与对国际石

油机制变化的影响

1970 年 12 月到 1971 年 2 月,石油输出国组织

进行了维护自身石油权益的斗争,跨国石油公司最

终做出让步,双方代表签署了《德黑兰协议》。 在这

场石油斗争中,跨国石油公司对欧佩克石油斗争的

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
第一,核心动机是维护石油公司的经济利益。

与欧佩克达成和解能使跨国石油公司获得的经济利

益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石油公司谈判代表斯特

拉撒蒙德认为,“他们从和解中得到的条款将比通

过立法得到的条款要好” [9]100-102,通过立法标价将

增加 40 美分,许多额外费用也将增加,而通过协议

标价可能增加 30 美分;其次,达成协议使石油公司

从波斯湾产油国获得某些保证,即不实行蛙跳,即使

利比亚切断石油供应,波斯湾产油国也将维持供应,
这些保证在本质上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是石油公司

目前关注的重点;最后,如果接受立法,石油公司将

放弃任何影响其未来经营条款的权利。 因此,从长

远来看,欧佩克的单边立法行动将开创国际石油机

制的一种先例,它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将

使石油租让制的整个基础受到质疑” [9]81-82;与此相

反,达成协议将使“石油公司能够继续与产油国商

讨它们在产油区的经营条款” [9]72-75。 总之,面对现

实的经济利益,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石油公司最终

同意与欧佩克达成和解。
第二,欧佩克的团结以及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

是重要的外部因素。 从 2 月 5 日石油公司仍存“最

好是把赌注压在波斯湾产油国的立法上” “科威特

的新一届议会可能会否决起草的立法” 的侥幸心

理、负隅顽抗,到 2 月 7 日欧佩克公布决议后,石油

公司马上改变立场。 这充分说明了“欧佩克的建立

和巩固加强了石油出口国的议价能力” [12]449,欧佩

克的威胁制裁策略实现了预期的目的。 总之,在国

际石油机制中,由于产油国开始在日益紧缩的原油

市场发挥作用,旧的以公司为中心的机制被逐步

瓦解。[13]

第三,石油消费国政府施加的压力是另一个重

要的外部因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些成员国

严重依赖进口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因此面对石油

中断供应的威胁,成员国极力反对对欧佩克采取强

硬态度,希望达成和解。 2 月 2 日,在一次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会议上,“一些代表,特别是爱尔兰共和

国和日本的代表,对价格表示关切,但似乎更强调必

须确保石油的持续供应”,爱尔兰“甚至认为,应优

先考虑供应问题”。[9]53-54 荷兰官员蒂尔曼也向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石油委员会主席兼英国贸易工业部

石油司司长贝克特表示,荷兰更看重东地中海的石

油供应,而不是价格。 2 月 5 日下午 5 点,英国外交

和联邦事务部、贸易工业部、财政部官员与英国石油

公司、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代表在白厅会晤,荷兰皇家

壳牌公司的卡莱尔询问:“消费者政府将给石油公

司什么建议? 石油公司应该和解还是坚持面对立

法?”贝克特表示:“通过和解,石油公司将获得更多

赞誉。”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务次官加拉格尔也表

示:“对埃里克·德雷克爵士的建议是回去谈判,看
看最后提出了什么条件,然后再决定。” [9]66-71 由此

可见,英国政府也倾向于建议石油公司与欧佩克达

成和解,接受欧佩克提出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石
油公司决定:“‘根据石油消费国的反应’,即使付出

巨大的经济代价,达成协议也比面对欧佩克的单边

行动要好。” [12]460 总之,鉴于石油消费国政府维护

能源安全的需要,石油公司最终同意与欧佩克达成

和解。
第四,根本原因是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石油需求

大于供给。 1970 年,由于石油需求迅速增长,苏伊

士运河继续关闭,输油管线(沙特阿拉伯到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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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油管线) 破裂,利比亚减少产量以及超级油轮

事故,石油公司的石油供给严重不足。[3]768-771 以英

国为例,尽管《德黑兰协议》 “确保了占世界石油产

量 75%海湾石油的继续流入” [9]116-119,但是英国贸

易工业大臣约翰·戴维斯在 2 月 16 日的内阁会议

上仍表示:“即便如此,由于目前油轮短缺,而且没

有立即的补救办法,石油供给仍然满足不了我们需

求。” [14]总之,面对“以供给不足和需求增长为特征

的石油市场” [15] ,石油公司最终同意与欧佩克达成

和解。
跨国石油公司态度的转变,促成了 1971 年《德

黑兰协议》的顺利签订,对国际石油关系产生了深

远影响。
一方面,它使欧佩克开始获得了原油标价权,为

欧佩克在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掌握世界石油权力奠

定了基础。 欧佩克在成立后的 10 年里并没有动摇

跨国石油公司控制产油国石油的国际石油机制,然
而,《德黑兰协议》的签署使第 21 届欧佩克会议决

议付诸实践,它表明,“石油世界力量平衡的重心已

经不在石油公司一边,而是倾向于这些拥有石油资

源的国家一边了” [16] 。 “《德黑兰协议》 是座分水

岭,主动权已从公司方面转到产油国手中。 这是欧

佩克的一个转折点,它从此有了力量。” [1]203 在此基

础上,在 1973 年下半年,欧佩克和石油生产国牢牢

掌握了世界石油的控制权。
另一方面,它导致跨国石油公司控制产油国石

油的国际石油机制逐渐瓦解。 在国际石油勘探开发

中长期实行石油租让制,这是国际石油资本掠夺各

产油国石油资源最早的一种方式。 租让制合同规

定,一些大石油公司从资源国获得大面积的租让区,
有的接近全国领土面积,而且租让期很长,甚至超过

50 年,这些公司在勘探开发石油过程中享有完全的

控制权,生产的原油完全归石油公司所有。[17] 而《德

黑兰协议》的签署,致使跨国石油公司控制产油国

石油的国际石油机制逐渐瓦解。
四、结语

1970 年 12 月到 1971 年 2 月,石油输出国组织

进行了维护自身石油权益的斗争,跨国石油公司最

终做出让步,双方代表签署了《德黑兰协议》。 这一

协议是欧佩克的重大胜利,它基本满足了欧佩克提

高原油标价的要求,也迫使石油公司放弃了要求伊

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在东地中海原油标价问题上做出

承诺的保证条件。
《德黑兰协议》使欧佩克开始获得了原油标价

权,导致石油公司控制产油国石油的国际石油机制

逐渐瓦解。 在这场石油斗争中,跨国石油公司对欧

佩克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即从拒绝欧佩克的过度

要求转变为基本上接受欧佩克的要求。 跨国石油公

司态度转变的核心动机是维护石油公司的经济利

益,外部因素是欧佩克的团结以及行之有效的斗争

策略、石油消费国政府的压力,根本原因是在国际石

油市场上石油需求大于供给。
跨国石油公司对欧佩克石油斗争的反应给中国

石油企业参与“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留下一些重要

启示:第一,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要正确评估

合作方的核心利益,进而采取相应措施,实现互利共

赢;第二,当公司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能源安全相矛

盾时,公司的经济行为须以国家的能源安全为宗旨;
第三,须对石油市场的供需变化做出正确研判,从而

做出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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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姐妹”指 7 家著名的跨国石油公司,在 1971 年年初它

们的名称分别是荷兰皇家壳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
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
 

、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
 

of
 

Jersey)、 加利福尼亚 标 准 石 油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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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美孚石油公司(Mobil
 

Oil)
 

、
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和德士古石油公司(Texaco)。
其中,前两家分别是英荷和英资合资企业。

④
 

“蛙跳”指的是中东产油国与跨国石油公司及其母国在围

绕提高原油标价、收回原油标价权以及石油参股权与国

有化的斗争中,不遵守业已达成的协议或反复破坏新达

成的协议,不断提出新要求的一种行为。
⑤

 

委内瑞拉条款:1970 年 12 月 15 日,委内瑞拉国会通过立

法,将原油税率提高到 60%,并授权政府单方面确定原油

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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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conducted
 

a
 

struggle
 

to
 

safeguard
 

its
 

own
 

oil
 

rights
 

and
 

interests
 

between
 

December
 

1970
 

and
 

February
 

1971. The
 

multinational
 

oil
 

companies
 

finally
 

made
 

concession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sides
 

signed
 

the
 

Tehran
 

Agreement,
 

which
 

undermined
 

the
 

international
 

oil
 

regime
 

by
 

which
 

multinational
 

oil
 

companies
 

had
 

controlled
 

the
 

oil
 

of
 

producers.
 

The
 

change
 

in
 

attitude
 

of
 

multinational
 

oil
 

companies
 

was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in
 

the
 

oil
 

struggle,
 

which
 

is
 

inspirational
 

for
 

Chinese
 

oil
 

compani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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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lt
 

and
 

Road
 

energ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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